100學年度第1學期「高職免學費」(原齊一方案)補助申請表
	申請學校
	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
	學年度
	100學年度
	學期
	第 1 學期
	出生

年月日
	      年 月 日

	學生姓名
	
	性別
	
	學號
	
	身分證

統一編號
	

	科(系)別
	科
	班級
	年   班
	入學日期
	  年    月
	電話
	

	
	
	
	
	
	
	手機
	

	戶籍

所在地
	　　  縣　　    鄉         村         路      段      號

鎮         里                 巷      
　    市　　    區         鄰　　     街      弄      樓之
	
	復學生等原就讀學校、科別及年級

	
	
	
	校名
	科(系)別
	年級

	現在

通訊處
	□同上

□如右：
	
	
	
	

	家庭狀況
	稱謂
	姓名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存歿
	職業
	繳費方式
	繳交資料

	
	父
	
	
	
	
	學費外之其他費用(註：若學費金額逾教育部補助額度上限，尚需繳交差額)
	□申請書

□戶籍謄本三個月內(100年3月後，內含學生、父、母親或監護人，記事欄請勿省略)

※繳回前 請先確定資料是否齊全※

	
	母
	
	
	
	
	
	

	
	監護人
	
	
	
	
	
	

	申請： (一)家戶年所得114萬元以下，計算成員包括學生與學生父母或法定代理人。
條件      ※由本部向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調
       (二)本表由學生親自填寫，並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。
       (三)符合資格者，補助學費全部；審查後不符合資格者，需補繳學費。
	學生簽章
	家長簽章

	
	
	

	學生特殊困難
(導師簽註意見並簽章)
	(統一由課外組交予導師填寫)
	
	

	學校審查
	□符合高職免學費補助（新臺幣              元）
□不符合高中職免學費方案補助或學生已選擇其他補助
	承辦人
	主任
	校長

	
	
	
	錢   銘   貴
	許   英   傑

	1. 已依其他規定領取政府公費就學補助或學費減免優待者（本部各類學雜費減免優待及其他政府部門就學補助者，包括人事行政局公教子女補助、本部失業家庭子女補助、行政院退輔會助學金…等），除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，不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補助。
2.申請人重讀原年級且已領有本項補助者不予補助。


截止日期：100年06月24日前繳回課外組  





□本校生


□轉學生


□復學生


□重讀生





︵以下學


生


勿


勾


選︶











裝釘處








